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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瑋芝  台中市樂業國民小學教師

從國民小學體育師資結構
談體育教師專業能力

國民小學體育師資結構現況

國民小學的體育旨在教導孩童正確的運

動知識與技能，培養孩童運動的興趣，使其養

成運動的習慣，擁有良好的體魄及健康的心

靈。欲達成這些目標，必需由專業的體育人才

進行指導，國內現行培育國小體育專業教師以

各大專院校體育相關科系修習教育學程者為

主，然而，根據 99 年度學校體育統計年報，

98 學年度各縣市國小擔任體育教師者，畢業

於體育相關科系占整體的 15.08%，以體育相

關科系為第二專長者占 3.00%，非體育相關科

系者達 81.92%（教育部，2011）。非體育專

長教師比例偏高，讓人擔憂國小學童如何習得

正確的體育知能。

問題分析

國小長期以來施行包班制，班級大部分的

科目多由級任教師包辦，然而，在師資培育的

過程中，各教育大學區分出不同科系，強調專

門科目的培養，以致受「專才」教育之教師，

任教時卻需成為包班授課之「通才」。

根據師資培育法（法務部，2005），師

資職前教育課程包括普通課程（註）、專門

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教育實習課程（後兩

者合稱教育學程）。筆者分析國內五所教育大

學 99 學年度之體育相關課程規畫，在普通課

程中，體育皆被列為大一、大二的必修學分，

而教育專業課程開設了「健康與體育」、「民

俗體育」，教育實習課程開設了「國民小學健

康與體育教材教法」的課程供選修。但是，通

識教育係指喚醒受教者德、智、體、群、美

等各面向為主體的教育（吳清山、林天祐，

2003），使他們能有更宏觀的視野，並非在培

養教學能力；再者，在教育學程中，僅有三門

體育相關課程可以選擇，且這些課程未被列為

必修，若師培生未選修這些課程，其在受教育

過程中，幾可說是完全未受過體育教學能力之

訓練。

此外，在升學主義掛帥下，體育常被視為

學校的邊緣課程，淪為教師們借課的對象，用

來加強國語、數學等「主要」課程。加上近

年來受到少子化的影響，國小師資漸趨飽和，

許多學校不擬招考新的教師，深怕減班後要

處理棘手的超額難題，因此，雖然體育專業

教師不足是長久以來的問題，由一般教師教

授體育課的現象仍屬常態。 

體育教師專業能力

「專業」係指具有高度的專門知識和能

力，而異於其他職業的特殊性格而言（許義

雄，2000），體育之所以如同醫學、法學一

樣是專業，在於它具有獨特的知識系統和技

能。究竟體育教師需要具備哪些專業能力呢？

許義雄（1998）認為體育教師所需具備

之能力有「知識、技能、專業態度」三大層面；

程瑞福（2000）指出體育專業能力和一般教

師專業能力的差別，乃在於體育專門學科的

內容知識、各項運動指導技能及健康的體適

能；詹宏基（2007）將國小體育教師專業能

力分為「基本學科的專業教育能力」、「專

業的體育教學能力」、「專業精神與態度」

三個部分。

各學者對於體育教師專業能力的分類雖

有不同，但細究其內涵，不外乎「認知、技能、

教學、情意」四大層面：

一、 認知層面：體育政策與體育目標、體育

學科知識、運動裁判、運動安全與傷害

處理、運動場地及設備使用。

二、 技能層面：運動技能、動作示範、運動

指導。

三、 教學層面：教育專業知識、體育課程設計、

體育教學策略、體育評量、課堂管理。

四、 情意層面：服務熱忱、健康身心、專業

倫理與道德、終身學習的態度。

因此，體育老師除了需要具備一般教師

的專業能力外，尚須具備異於一般教師的體

育教師專業能力（王誼邦，1997），才足以

達到體育教學的成效。體育學系的專門課程

包含學科、術科之必選修科目，意在培養體

育知識和技能層面的專業能力；教育學程則

在養成教學方面的專業能力。而情意層面屬

於潛在課程的一環，是「學生在學校環境中

（包括物質、社會和文化體系），所學習的

一種非預期或非計畫的知識、價值、規範或

態度」（陳伯璋，1988）。師資培育中每一

個科目的教學活動方式，都會形成某種「潛

在課程」 的效果，因為大學授課教師無形中

都在示範「如何教學」（饒見維，1996）；

相同的，體育教師在情意層面的涵養之所以

被歸為專業能力的一部分，在於教師的敬業

精神與態度也會在潛移默化之間影響孩子的

學習動機和興趣，重要性不容小覷。

非體育專長教師之體育教學困境

從國內五所教育大學 99 學年度體育學系

課程架構表（表 1）中，我們可以看到體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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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必需修習 78-100 個學分的專門課程；然

而，非體育相關科系畢業之體育教師，在職

前教育課程中，並未接受過長期特定的體育

專業訓練，所謂「術業有專攻」，幾十個學

分的差距，劃出了專業與非專業間的鴻溝，

因而使非體育學系出身之教師，在體育教學

過程中面臨了許多困境。

康美文（2003）曾以新竹市不同背景

之國小體育教師為對象，比較其專業能力現

況，研究發現：體育學系畢業與非體育學系

畢業之體育教師在運動技能、行政管理、體

育認知、評量、課程與教學方面的能力皆達

顯著差異。鍾美玲（2008）訪談非體育專長

教師實施體育教學的困境，發現其困境在於：

一、漫無目標的教學前準備與規畫：教材與

器材的無依無靠、場地取得的不如人意。二、

對課室掌握與瞭解的自卑。三、規則的不熟

悉、場地設備的不友善。四、教學指導的無

能為力：動作說明示範的失落、教學策略的

無助。

根據上述相關研究和筆者在教學現場的

實際觀察，可以歸納非體育專長教師普遍面

臨以下教學難題：

一、 缺乏充足的體育學科知識，對於規則、

場地、器材等不熟悉。

二、 欠缺良好的運動技能，無法進行正確的

動作示範。

三、 缺少體育課程設計的能力，難以使用有

效的體育教學策略。

四、 欠缺體育相關知能，因而導致教學自信

心不足及無力感。

雖然教師在師資培育的過程中，皆受

過教育專業訓練，但體育課程大部分是動態

的、在戶外進行的，使用的教學策略和管理

方法不同於一般課程。認知、技能、教學層

面專業性的匱乏，造成教師上起體育課來難

免感到困難重重；「手撐洋傘腳踩高跟鞋」、

「一顆哨子兩顆球，老師學生都自由」更是

成為許多人對體育課的印象。

改進措施

欲改善國小體育教師專業知能不足的情

形，筆者認為可以從教育環境的制度面和教師

專業成長兩方面著手。

一、教育環境的制度面

（一） 增加職前教育之體育必修學分：增加非

體育學系之體育必修學分數，並提供更

多樣的修課選擇，加強國小非體育學系

教師的體育基本能力。

（二） 實施體育教師能力鑑定考試：目前之國

小教師人人皆可教授體育課，筆者認為

欲成為體育教師，應先通過體育專業能

力的測試，以確保授課品質。

（三） 推行體育科任化：體育跟國語、數學、

社會等領域明顯的區別在於──體育不

僅要有學科知識的基礎，動作技能在教

學中更是不可或缺，因此宜推動體育科

任化，由具備充分體育涵養之專業教師

擔任。

（四） 落實體育專業能力審查機制：教育當局

宜透過調查目前國小體育教師曾經修過

的體育相關學分、參加過的體育研習活

動等，檢視其不足的部分，若學分或研

習時數未達到設定之標準，應有輔助措

施，讓教師們補足應有的知能。

（五）  引進體育教學輔導團：許多縣市政府已

結集體育專業教師和專家學者組成輔導

團，進行體育教學策略之研發和經驗分

享，未來可透過巡迴校園輔導機制的強

化，提供非體育專長教師有一諮詢輔導

的管道。

（六） 促使體育教學正常化：在升學主義下，

體育課程常被挪為借課的對象，體育

教師的角色也因此受到輕忽，唯有正

視體育課程的功能，使體育教學回歸

正常化，體育教師專業之重要性才會

受到正視。

二、教師專業成長與制度建構

教師之專業成長存在著一個基本假設：

教師在知識、能力或情意上因為有著缺陷及不

足，因此必需持續接受再教育或訓練，才能勝

任教師工作（饒見維，1996）。非體育專業教

師可透過以下的途徑充實體育知能：

（一） 參加大專體育相關系所在職進修：參加

大專院校體育相關系所開設的學位或學

分班，透過長時間且持續的進修，能較

有系統的增進專業知識與能力。

（二） 教育部、縣市政府及學校單位建立研習

課程：近年教育部等各級機關意識到國

小非專長體育教師之問題，陸續規劃多

樣的體育教師增能計畫；每位非體育專

長教師應於 4 年期間完成 2 項以上專長

培訓（教育部，2009），教師可選擇符

合自己興趣、需求的研習，增進體育教

學之能力。

（三） 參與體育專業團體研討會：學者專家及

                                    課程架構

 學校名稱 / 學分
通識課程 專門課程 教育學程 彈性課程 合計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28 90 40 10 168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28 100 42 0 170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30 78 40 20 168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28 80 40 0 148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30 98 40 0 168

表 1  國內五所教育大學 99 學年度體育學系課程架構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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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必需修習 78-100 個學分的專門課程；然

而，非體育相關科系畢業之體育教師，在職

前教育課程中，並未接受過長期特定的體育

專業訓練，所謂「術業有專攻」，幾十個學

分的差距，劃出了專業與非專業間的鴻溝，

因而使非體育學系出身之教師，在體育教學

過程中面臨了許多困境。

康美文（2003）曾以新竹市不同背景

之國小體育教師為對象，比較其專業能力現

況，研究發現：體育學系畢業與非體育學系

畢業之體育教師在運動技能、行政管理、體

育認知、評量、課程與教學方面的能力皆達

顯著差異。鍾美玲（2008）訪談非體育專長

教師實施體育教學的困境，發現其困境在於：

一、漫無目標的教學前準備與規畫：教材與

器材的無依無靠、場地取得的不如人意。二、

對課室掌握與瞭解的自卑。三、規則的不熟

悉、場地設備的不友善。四、教學指導的無

能為力：動作說明示範的失落、教學策略的

無助。

根據上述相關研究和筆者在教學現場的

實際觀察，可以歸納非體育專長教師普遍面

臨以下教學難題：

一、 缺乏充足的體育學科知識，對於規則、

場地、器材等不熟悉。

二、 欠缺良好的運動技能，無法進行正確的

動作示範。

三、 缺少體育課程設計的能力，難以使用有

效的體育教學策略。

四、 欠缺體育相關知能，因而導致教學自信

心不足及無力感。

雖然教師在師資培育的過程中，皆受

過教育專業訓練，但體育課程大部分是動態

的、在戶外進行的，使用的教學策略和管理

方法不同於一般課程。認知、技能、教學層

面專業性的匱乏，造成教師上起體育課來難

免感到困難重重；「手撐洋傘腳踩高跟鞋」、

「一顆哨子兩顆球，老師學生都自由」更是

成為許多人對體育課的印象。

改進措施

欲改善國小體育教師專業知能不足的情

形，筆者認為可以從教育環境的制度面和教師

專業成長兩方面著手。

一、教育環境的制度面

（一） 增加職前教育之體育必修學分：增加非

體育學系之體育必修學分數，並提供更

多樣的修課選擇，加強國小非體育學系

教師的體育基本能力。

（二） 實施體育教師能力鑑定考試：目前之國

小教師人人皆可教授體育課，筆者認為

欲成為體育教師，應先通過體育專業能

力的測試，以確保授課品質。

（三） 推行體育科任化：體育跟國語、數學、

社會等領域明顯的區別在於──體育不

僅要有學科知識的基礎，動作技能在教

學中更是不可或缺，因此宜推動體育科

任化，由具備充分體育涵養之專業教師

擔任。

（四） 落實體育專業能力審查機制：教育當局

宜透過調查目前國小體育教師曾經修過

的體育相關學分、參加過的體育研習活

動等，檢視其不足的部分，若學分或研

習時數未達到設定之標準，應有輔助措

施，讓教師們補足應有的知能。

（五）  引進體育教學輔導團：許多縣市政府已

結集體育專業教師和專家學者組成輔導

團，進行體育教學策略之研發和經驗分

享，未來可透過巡迴校園輔導機制的強

化，提供非體育專長教師有一諮詢輔導

的管道。

（六） 促使體育教學正常化：在升學主義下，

體育課程常被挪為借課的對象，體育

教師的角色也因此受到輕忽，唯有正

視體育課程的功能，使體育教學回歸

正常化，體育教師專業之重要性才會

受到正視。

二、教師專業成長與制度建構

教師之專業成長存在著一個基本假設：

教師在知識、能力或情意上因為有著缺陷及不

足，因此必需持續接受再教育或訓練，才能勝

任教師工作（饒見維，1996）。非體育專業教

師可透過以下的途徑充實體育知能：

（一） 參加大專體育相關系所在職進修：參加

大專院校體育相關系所開設的學位或學

分班，透過長時間且持續的進修，能較

有系統的增進專業知識與能力。

（二） 教育部、縣市政府及學校單位建立研習

課程：近年教育部等各級機關意識到國

小非專長體育教師之問題，陸續規劃多

樣的體育教師增能計畫；每位非體育專

長教師應於 4 年期間完成 2 項以上專長

培訓（教育部，2009），教師可選擇符

合自己興趣、需求的研習，增進體育教

學之能力。

（三） 參與體育專業團體研討會：學者專家及

                                    課程架構

 學校名稱 / 學分
通識課程 專門課程 教育學程 彈性課程 合計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28 90 40 10 168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28 100 42 0 170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30 78 40 20 168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28 80 40 0 148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30 98 40 0 168

表 1  國內五所教育大學 99 學年度體育學系課程架構表

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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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教師針對某一主題進行分享、討論，

共同思索、解決教育現場所遇到的問題。

（四） 透過在職學校安排體育教學觀摩：透過

觀察體育專業教師之教學，學習有效的

教學策略及流程安排等實務經驗。

（五） 善用書籍、期刊、教學影帶、網路資源：

現今資訊發達，資料取得便利，可善加

利用圖書館及網路資源，自我充實體育

相關能力。

結語

體育對於國小的學生來說屬於啟蒙的重要

階段，非常需要專業的體育教師引導孩子領略

其間的知識技能，引起他們對於運動的興趣。

體育教師若沒有相關的知能涵養，或是本身對

於體育教學興趣缺缺、自信不足，可能會因此

降低孩子學習的動機，使其在體育領域的視野

受到侷限。期望體育教師能時時透過各種專業

成長的途徑充實體育知能，也期待教育大環境

能循序改善當前體育教師結構之問題，經由雙

管齊下的方式，使任教於國小之體育教師能有

足夠的專業能力以及熱情、自信，給予國家的

未來主人翁正確、正向的體育觀。

  註： 普通課程依師資培育法施行細則（法務部，2011）的

定義為：「學生應修習之共同課程」。師範院校改制

教育大學後，除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沿用「普通課程」

的名詞，國立台中教育大學改稱「共通課程」，而國

立台北教育大學、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國立屏東教育

大學三校則以「通識課程」之名稱取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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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仁佐  國立台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體育教師

淺論運動教練
應具備之專業能力

前言

為提升運動競技實力，世界各國莫不競

相追求國際化、現代化及科學化，我國體育界

亦然（賈凡、步國財，2009）。教練對於選

手在身理、心理、社會及情緒的發展上扮演著

影響甚鉅的角色，更是學校、俱樂部組織和職

業球隊的領導人物，也是選手運動傷害極重要

的預防者，因此承擔重責大任的教練們，亦須

對自己應具備之專業能力有所體認與增進（藍

雪華，2007）。本文淺論運動教練應具備之

專業能力，提供教練在訓練及培育上之建議，

以充實其專業素養，提升技術水準，促進我國

競技運動發展的品質。

運動教練的定義

吳萬福（1991）定義運動教練是具有運

動專門素養與指導技能，教導選手從事有效的

訓練，以利於參加比賽時能突破自己，擊敗對

手，獲得優秀成績為己任之指導者。余育蘋

（2002）則認為運動教練須負責運動技術指

導、體能訓練、戰術之運用、蒐集運動情報、

選手健康管理等，使選手於適合的環境裡接

受訓練，創造優異的成績。教練的責任與工

作非常複雜，除訓練及指導選手參加運動競

賽外，還必須具有高度的組織能力與良好的

領導力，以及有堅強的心理忍耐力（徐文星，

2007）。因此，筆者認為運動教練是擔任選

手生理、心理訓練與比賽的指導者，須具備有

豐富之運動知識、經驗及技能，並運用高度組

織及領導能力，在各項知識上努力精進，並在

運動領域上創新觀念，規劃適合選手之個別需

求的訓練計畫，使選手提升運動技術與能力。




